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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為推動本署性別平等業務，營造無性別歧視之環境，特建立性別平

等機制（以下簡稱本機制），並訂定本實施方案。 

二、 本機制之任務如下： 

（一） 提供性別平等業務之諮詢及指導規劃事項。 

（二） 推動性別平等政策綱領及相關性別議題工作。 

（三） 落實消除對婦女一切形式歧視公約及其施行法。 

（四） 強化性別主流化工具應用。 

（五） 規劃及推廣性別平等意識宣導工作。 

（六） 其他性別平等促進事宜。 

三、 本機制運作方式： 

（一） 本署組成性別平等工作小組，置委員七至十五人，其中一人

為召集人，由署長指定副署長兼任；其餘委員，由下列人員

派兼之，任一性別委員比例須達三分之一以上： 

1. 本署企劃組、漁政組、養殖漁業組、遠洋漁業組、遠洋漁業

開發中心、秘書室、會計室及人事室單位主管。 

2. 本署企劃組、漁政組、養殖漁業組、遠洋漁業組科長級以上

人員。 

3. 本署漁業廣播電臺臺長。 

（二） 本小組原則每四個月召開會議一次，必要時得召開臨時會，

由召集人召集並擔任主席，召集人因故不能召集及主持會

議時，得指定委員一人代理之。本小組之決議應有二分之一



以上委員出席，出席委員過半數之同意行之，出席委員可否

意見同數時，由主席決定。 

（三） 本小組委員任期二年，委員任期屆滿得續派（兼）任之。任

期內出缺時，得補行遴派（聘），繼任委員任期至原任期屆

滿之日止。本小組委員均為無給職，非本署委員出席會議時

得依規定支領出席費。 

（四） 本小組開會時，得視議題需要邀請本署相關單位主管或署

外學者專家列席。 

四、 本署推動性別主流化措施 

(一) 推動性別平等政策相關業務：由各議題內主辦行動措施項

數最多之單位定為主辦彙整窗口，各相關單位會同協辦。 

(二) 建立性別預算：由主計室主政，各相關單位會同協辦。以

計畫、措施或業務項目「具促進性別平等目的」或「符合

性別平等原則」為標準，由各單位覈實計列性別預算額

度，據以合理反應本署於推動性別平等工作所投入之經

費，並將性別觀點融入、整合到收支預算程序。 

(三) 性別影響評估： 

1. 本署各單位應配合上級政策及期程，檢視本署各單位及所

屬機關現行各法規命令及行政規則是否符合性別平等意識，

落實性別平等。 

2. 本署各單位於研擬中長程個案計畫、修訂法律或施政措施       

初期，即應蒐集相關性別統計，諮詢性別平等專家及不同       

性別者意見，於研擬期間，應辦理性別平等專家學者程序       

參與並完成性別影響評估檢視表，針對不同性別者的影響       

及受益程度進行評估檢討，並落實性別平等策略納入計       

畫、法律及政策內容。  

(四) 辦理性別統計：由人事室主政，各相關單位會同協辦。         

透過區分性別的統計資料呈現，瞭解不同性別者的社會處



境，並進而針對性別統計資料及相關資訊，從具有性別意識

之觀點來分析性別處境及現象。本署定期統計資料包括：現

有員額性別統計、本署財團法人董監事性別比例統計、漁會

家政班及漁會選任人員性別統計等。 

(五) 強化性別意識培力：由人事室主政，各相關單位會同協辦。 

1. 辦理性別主流化訓練（含數位課程），鼓勵職員每年至少完

成 2小時性別主流化學習時數。 

2. 以多元方式宣導性別主流化相關法令規定及議題。 

3. 其他。 

 （六）建置性別友善環境：由秘書室主政，各相關單位會同協辦。 

1.提供女性同仁舒適哺乳環境。 

2.提供符合性別意識之廁間數量。 

3.建立性騷擾防治措施。 

4.其他。 

五、本計畫奉署長核定後實施，並得依實際需要修正之。 


